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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與非自住之房屋稅率差異對房價之影響— 
差異中之差異法的應用

Effect of Tax Rate Difference Between Owner-occupied and 
Nonowner-occupied Houses on Housing Prices:  
Application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何姍嬬*　劉奕呈**　許義忠***
Shan-Ju Ho*, Yi-Chen Liu**, Yi-Chung Hsu***

摘　要

高房價是臺灣近年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提高房屋持有成本、抑制房產炒作及保
障自住權益，政府在2014年6月修正房屋稅條例，將非自住住家用稅率由1.2%~2%提高為
1.5%~3.6%。本文整理臺灣地區20個縣市2010年第1季至2020年第4季共44季資料，採用差異中
之差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以直轄市為實驗組、非直轄市為控制組，比較兩組房價在
修法前後的差異，驗證修法對於高房價城市是否產生影響，結果發現直轄市房價上漲幅度在
修法後確實減少，租稅政策發揮抑制房價作用，且短期抑制效果較為明顯。本文研究發現可
提供政府對於未來是否應繼續實施租稅改革之參考。

關鍵詞：房屋稅、非自住房屋、差別稅率、房價、差異中之差異法

ABSTRACT
In Taiwan, high housing prices have been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for decades. To raise 

the housing holding cost and curb real-estate speculation,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mended the 
House Tax Act in June 2014, raising the nonowner-occupied tax rate for residential purposes 
from 1.2%–2% to 1.5%–3.6%. This study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o compare 
the variances in housing prices between special municipalities (treatment group) and other 
counties and cities (control group). Our sample includes 44 quarters of data from 2010 to 2020 for 
20 Taiwanese counties and cities, verifying the impact of the amendment policy on cities with high 
housing prices.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increase in housing prices in special municipalities 
decreased after the amendment policy, indicating that the tax reform has inhibited housing prices.
Key words: House tax, Nonowner-occupied residential house, Differential housing tax 

rate, Housing prices,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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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居住是人民基本權益，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項提到「適足住
房權」之保障，我國《住宅法》第53條亦明定「居住為基本人權」，顯見「居住權」為生存
所必需之基本權利，「居住正義」更是臺灣數十年來的嚴重社會問題。

1989年「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活動揭開臺灣居住問題社會運動序幕，1990年「無殼
蝸牛重返忠孝東路」、1999年「無殼蝸牛聯盟」成立、2010年「社會住宅運動」興起及2014
年「無殼蝸牛全面進化，啟動新世代巢運」都是關於居住問題之抗爭活動。在無殼蝸牛運動

30週年之際，巢運開始推動新的住宅運動，以「青年安居」作為主軸提出3大主張：「將青
年安居問題上綱至國家重要議程與社會共同責任」、「持續精進社會住宅政策並進行制度改

革」及「改革具體目標為房市合理化及租屋正常化」，同年由前政府官員、現任立委、議

員、房產專家及素人代表等人共同成立「居住正義改革聯盟」，舉辦「夜宿東區」活動，訴

求「完成實價登錄2.0」、「修法課徵囤房稅」及「履行社會住宅承諾」等3項制度改革。
自首波居住問題社會運動以來已逾30年，臺灣仍存在「高住宅自有率、高空屋率及高房

價」等三高問題(Chen, 2020)，根據內政部統計，2022年第1季全國平均房價所得比高達9.58
倍，6個直轄市則介於7至17倍之間，均屬於極度負擔不起程度。同時期全國平均貸款負擔率
為38.35%，6個直轄市則介於31%至65%之間，房價負擔能力低，可見臺灣房價已來到高不可
攀、難以負荷的程度，人民連最基本的居住權益都難以獲得保障，無怪乎社會運動頻起。

若以美國房產顧問公司Demographia(2023)「國際房價能力負擔調查」(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報告，全球前10大最難負擔城市與臺灣各城市進行比較，從圖一
可看出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及直轄市平均竟可名列全球第2、第4、第8及第10名，而臺灣
平均及臺南市房價所得比亦緊追在第10名之後，與國際城市相較，臺灣高房價問題確實嚴重。

圖一　全球房價所得比最高城市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Demographia(2023)及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資料年度為2022年第3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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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高房價問題，政府在2014年5月以「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差距，提
高房屋持有成本，抑制房產炒作，並保障自住權益」為由，修正《房屋稅條例》第5條規定，
將住家用房屋區分為自住及非自住，非自住房屋稅率從1.2%至2%修正為1.5%至3.6%，並授
權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此即一般俗稱之囤房稅。住家用房

屋稅率在修法前雖為1.2%至2%，但實務上全國各縣市不論是自住或非自住房屋，均採最低
稅率1.2%，修法後始正式將自住房屋與非自住房屋課徵差別稅率，其中自住房屋稅率仍維持
1.2%，非自住房屋則至少為1.5%至3.6%。

政府提高房屋稅稅率是否真能抑制房價上漲？雖然過去已有部分研究指出提高房屋稅稅

率對於房價有顯著負向影響，例如彭建文等(2007)指出提高不動產有效稅率確實可降低房價，
且每提高有效稅率1%，房價將會降低2.02%。陳柏如(2018)亦指出提高房屋稅稅率對於臺灣實
質房價有顯著負向影響。另外，以內政部營建署編製之「房價綜合趨勢分數」(註1)觀察，圖
二顯示在房屋稅條例修法前，臺灣都會區購屋者對於房價大多認為看漲，但從2014年起，或
許是受到房屋稅條例修法影響，人民普遍認為房價會受到政策影響因而下跌，這也反映了人

民的預期心理，希望政府實施打房政策能達到抑制房價上漲效果。

然而房價真的有因此下跌嗎？由圖三可發現在2014年房屋稅條例修正後，臺灣房價所得
比仍呈現上漲趨勢，政府打房力道似有不足。蔡怡純、陳明吉(2013)研究不動產市場中，房價
向上和向下波動不一致的特殊現象，並分析房價調整速度不對稱的動機，結果發現房價修正時

確實存在不同方向整合速度差異的情形，向上修正速度顯著較快，驗證房價有抗跌的現象。

雖然整體而言臺灣房價仍呈現上漲趨勢，然而以此現象便斷言政府之房屋稅改革政策

無效，似乎有欠公允，畢竟房價的變動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例如所得、整體景氣、利率

或消費者物價指數等，不宜以房價仍持續上漲而斷定提高房屋稅稅率之政策無效。因此，為

了驗證2014年修法提高非自住住家用稅率之政策，對於房價產生影響的淨效果為何，本文
將採用近來廣為使用的差異中之差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以下簡稱DID)進行分析，

圖二　臺灣歷年房價綜合趨勢分數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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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olino(2019)文中提及，若是欲探討單一政策變化之影響，DID的分析將有助於衡量政策效
果。

本文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緒論；第二節為文獻回顧，並介紹臺灣居住問題社會運動之歷

程、政府修正房屋稅條例之時空背景及住家用房屋稅率修法變革；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資料

說明，包含模型設定、變數說明與資料來源；第四節為實證結果與分析，除了呈現DID迴歸結
果與分析說明外，亦進行穩健性分析；第五節為結論，並依據實證結果提供相關建議。

二、文獻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本文主要研究修正房屋稅條例是否能提供我國抑制房價上漲的有效策略。因此，本文將

從我國房價上漲的微觀證據、房產相關改革背景、和過去文獻等就不同影響房價角度及政策

兩方面，進行文獻回顧，並結合文獻提供本文的研究問題。

(一) 高房價的現象
我國高房價的現象，由前面圖三之歷年房價所得比及圖四的近10年住宅價格指數(註2)資

料就可看出端倪。2022年第1季全國房價所得比高達9.58，是近13年來最高點，政府近年推動
之各種健全房市政策，可能因力道不足，均無法有效抑制房價上漲。另外，我國整體與各直

轄市住宅價格指數在2014年房屋稅條例修法前均是逐年上漲，且成長幅度甚大，在2014年第4
季達到一波高點，自修法以後至2017年間雖有小幅下降，但之後卻又逐年升高，且成長幅度
有擴大趨勢，政策效果似乎無法長期持續影響。

圖五為2014年第3季全球房價所得比最高城市前10名，Demographia(2015)報告調查了9個
國家及地區，共378個城市，但並不包含臺灣。香港是全球房價最不親民的城市，房價所得比
高達17倍，若以臺灣同時期資料相比，臺北市15.19倍、新北市12.81倍、全國平均8.39倍、臺

圖三　臺灣歷年房價所得比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資料年度為各年度第1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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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8.3倍均大於該調查的第10名(洛杉磯8.0倍)，桃園市、臺南市及高雄市則介於6.4至7.7倍
間，全國平均及直轄市平均皆大於5.1倍，屬於「極度負擔不起」，顯示臺灣房價確實偏高，
尤其以直轄市更為嚴重。

圖四　臺灣歷年住宅價格指數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資料年度為各年度第4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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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臺灣歷年房價所得比(依縣市屬性區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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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依縣市屬性區分所表示之臺灣歷年房價所得比，可觀察到2014年房屋稅條例修法前
5年，發現直轄市平均房價所得比大於全國平均及非直轄市平均，表示臺灣房價除了偏高以
外，在各縣市之間亦有明顯差異，都會地區的房價遠高於非都會地區。

世界銀行認為已開發國家的房價所得比應介於1.8至5.5倍之間，開發中國家則是介於3至6
倍；胡勝正(2015)認為臺灣合理房價所得比上限約為7倍左右。從表一可看出2014年第3季臺灣
各縣市房價所得比，不論是依世界銀行標準或專家學者意見，直轄市中除臺南市外，其餘5都
均已超過7倍，顯不合理。若依美國房產顧問公司Demographia「國際房價負擔能力」標準，全
國除屏東縣4.76倍屬於「嚴重負擔不起」外，其餘縣市均屬「極度負擔不起」，表示臺灣房價
已高於國際公認之可負擔標準。

若從2014年第3季貸款負擔率觀察，表二可看出全國平均貸款負擔率為35.56%，屬於「房
價負擔能力略低」，直轄市中除臺南市外，其餘5都均已超過30%，臺北市及新北市更超過
50%，屬於「房價負擔能力過低」，非直轄市則大多低於30%，房貸支出尚屬可合理負擔範
圍。接著再以2014年房屋稅條例修法前5年觀察，圖七顯示直轄市平均貸款負擔率大於全國平
均及非直轄市平均，表示臺灣貸款負擔率在各縣市之間有明顯差異，都會地區的房價負擔能

力遠低於非都會地區，也驗證了都會地區房價較高的事實。

綜上所述，我國房價在2014年房屋稅條例修法前已達到一般人難以負擔之程度，且各縣
市高低差距極為嚴重，直轄市明顯高於非直轄市。中央研究院(2014)「賦稅改革建議書」提出
空屋率偏高，房市供需失調，應由稅制層面著手，除了將房屋評定現值調整至接近市價外，

還要擴大自用房屋與非自用房屋稅率之差距，大幅提高房地產投資者之持有成本，以解決投

資者或資本擁有者囤房與炒房之亂象，促使房價回歸合理負擔水準，方為公平合理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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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房產相關改革背景—修正住家用房屋稅率
自1989年「無住屋者自救委員會」揭開「無殼蝸牛運動」序幕後，陸續有學者及關心此

議題成員加入，並於同年發起「萬人夜宿忠孝東路」運動，抗議不斷高漲的房價，要求政府

抑制房價，推動房產改革政策。1999年政府推出新臺幣1500億元「振興房市方案」，由於沒
有設定排富條款，又有替建商解套之嫌，各界團體共同成立「無殼蝸牛聯盟」，展開一連串

的抗議活動。2009年行政院曾舉辦10大民怨票選，投票結果「都會區房價過高」高居榜首，
顯示房價議題確實為臺灣亟需解決問題，亦是人民心目中最重視的一環。為提振國內需求，

促進金融穩定，政府提出「因應景氣振興經濟方案」，調降遺產及贈與稅稅率，吸引國外資

金回流(中央銀行，2009)。2012年實施鮭魚返鄉計畫，鼓勵臺商回臺投資，亦導致進入房地產

表二　2014年第3季臺灣各縣市貸款負擔率
縣市 貸款負擔率(%) 縣市 貸款負擔率(%)
全國 35.56
臺北市 64.36 南投縣 26.88
新北市 54.30 雲林縣 26.55
桃園市 30.69 嘉義縣 24.54
臺中市 35.16 屏東縣 20.19
臺南市 27.49 臺東縣 26.87
高雄市 32.40 花蓮縣 28.77
宜蘭縣 29.83 澎湖縣 33.71
新竹縣 31.31 基隆市 22.10
苗栗縣 26.53 新竹市 31.18
彰化縣 30.85 嘉義市 25.25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表一　2014年第3季臺灣各縣市房價所得比
縣市 房價所得比(倍) 縣市 房價所得比(倍)
全國 8.39
臺北市 15.19 南投縣 6.34
新北市 12.81 雲林縣 6.26
桃園市 7.24 嘉義縣 5.79
臺中市 8.30 屏東縣 4.76
臺南市 6.49 臺東縣 6.34
高雄市 7.64 花蓮縣 6.79
宜蘭縣 7.04 澎湖縣 7.95
新竹縣 7.39 基隆市 5.21
苗栗縣 6.26 新竹市 7.36
彰化縣 7.28 嘉義市 5.96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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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金流增加，加上臺灣長久以來的低財產稅率，對投資者而言持有及交易成本不高，房

價因而持續上漲。

臺灣房價所得比自2005年起已超過5.1倍，依據Demographia之房價負擔能力標準，屬於
極度無法負擔，且自2009年後又開始快速攀升，至2013年第2季已達8.95，創歷史新高，因此
為了抑制房產炒作，降低房價並保障自住權益，政府於2014年修正房屋稅條例，將住家用房
屋明確區分為「自住」住家及「非自住」住家，並授權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非自

住」住家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即一般俗稱之囤房稅。

2014年修法前，由於住家用房屋未區分自住與非自住，實務上各縣市均採法定最低稅率
1.2%，自住住家與出租他人居住住家稅率竟然相同，屢為人詬病。修法後正式區分住家用房
屋，其中自住房屋稅率仍維持1.2%，非自住房屋稅率則視該縣市有無實施囤房稅而不同，表
三整理各縣市住家用房屋稅率修法前後對照，未實施囤房稅者均採法定最低稅率1.5%，有實
施者則為1.5%至3.6%不等。

換言之，未修法前之狀態如表三左邊短虛線框處，探討部分縣市囤房稅課徵後對房價之

影響，則是表三中右邊之長虛線框處。而本文乃是針對房屋稅條例修正後，將「自住」住家與

「非自住」住家稅率明確區分之修法政策，驗證其對房價的影響，亦即表三中間粗實線框處。

(三) 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臺灣房價仍居高不下，有許多文獻對此進行研究並將以不同角度和方法，對其高房價做

了深入分析。例如，蔡怡純、陳明吉(2008)運用台北地區房價資料驗證不動產市場的房價抗跌
的特徵。張金鶚等(2009)通過租金收益及家戶所得兩種角度驗證台北房價存在泡沫現象，另外
也發現房價成長幅度大於所得成長幅度。王景南等(2011)運用Phillips et al.(2011)遞迴迴歸法進
行檢驗，也得到了2006年和2009年臺灣房市二次的泡沫現象。李美杏等(2014)觀察到台北房價
大幅泡沫化情形，這個情形在2011年總體審慎政策規劃時期更加明顯。而房價泡沫化現象的重

圖七　臺灣歷年貸款負擔率(依縣市屬性區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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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彭建文(2004)則指出可能是股價和貨幣供給造成之影響。McDonald & Stokes(2013)亦
發現貨幣政策是造成房市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央研究院(2014)「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指出我國都會地區房價偏高為十大民怨之首，
不動產獲利與其所應負擔稅負明顯不成比例。以往房價泡沫的文獻研究認為由於整體經濟與

租稅環境造成房屋持有成本低，有利於炒房，加重社會不公平(朱敬一、康廷嶽，2015)。因
此，在房價飆漲、所得停滯情況下，我國存在高空屋率和中產階級無力購買房屋，未能落實

居住正義的目標(胡勝正，2015)。另外，鄧筱蓉(2017)利用空間模型對台北市房價數據進行實
證研究，發現資金充裕、匯率、股價指數對其泡沫現象提供良好的解釋原因。

過去另一部分文獻集中在研究金融手段的抑制房價績效。例如，黃大祐、葉國俊(2017)利
用國際清算銀行BIS房價資料庫獲取東歐和東亞新興國家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資本流動和
金融管制具有良好抑制房價作用。Duan et al.(2019)提供了跨國房市方面的最新證據，他們運
用歐洲國家的數據，發現過去研究高估總體政策對抑制房價的效果。而曾秉倫與郭文忠(2021)
認為金融科技房貸平台、緊縮貨幣政策和提高資本適足率可以抑制房價。

另一面，稅制改革也可以作為抑制房價的有利方式，從而為研究抑制房價的方式提供了

一個新的視角。房屋稅為房屋持有成本之一，稅額多寡由稅基及稅率組合計算而來，因此，

若要提高房屋稅可分別由稅基及稅率著手，彭建文等(2007)運用臺北市內湖區和大同區的實際
交易案例分析不動產有效稅率的差異是否會反映於房價差異，以及提高有效稅率是否有抑制

房價上漲效果，實證結果發現提高不動產有效稅率確實可降低房價，每提高有效稅率1%，房

表三　住家用房屋稅率修法前後對照表

縣市別

修法前 修法後

住家用

(未區分自住或
非自住)

自住住家 非自住住家

法定

稅率

實際

稅率

法定

稅率

實際

稅率

法定

稅率
實際稅率(註3)

臺北市

1.2%
至2%

1.2% 1.2% 1.2%
1.5%
至

3.6%

有實施

囤房稅

2戶以下者，每戶2.4%
3戶以上者，每戶3.6%

桃園市 每戶2.4%

宜蘭縣

2戶以下者，每戶1.5%
3戶至7戶，每戶2%

8戶以上者，每戶3.6%
新竹縣 每戶1.6%

連江縣
2戶以下者，每戶1.6%
3戶以上者，每戶2%

其他

縣市

未實施

囤房稅
1.5%

註：本文根據房屋稅條例第5條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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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將會降低2.02%。此外，Kuttner & Shim(2016)、Hendershott et al.(2021)、李明軒等(2022)等
文獻則表明增加與房屋相關的稅收會減緩房價成長並降低投資誘因。

事實上，交易所得稅和奢侈稅是目前我國抑制房價採行的方式，但是重課交易所得

稅，只有獲利才須納稅，故無法有效抑制囤房養地者。張婷韻(2013)通過參考DiPasquale & 
Wheaton (1994)的存量-流量模型理論驗證了許多租稅政策效果(如奢侈稅、空屋稅、交易稅、
資本利得稅)，其中資本利得較交易所得稅更能抑制我國房價過度高漲的實證證據。莊翰華、
張月玫(2013)觀察到我國奢侈稅有存在轉嫁墊高房價的現象，這現象特別在臺中更加顯著。這
與林左裕、傅聖元(2015)的結果一致，他們研究結論發現奢侈稅實施後中古屋價成交報酬增
加，因此中古屋市場的價格不減反增。

課徵囤房稅能提升持有成本，降低囤屋誘因，但是囤房稅能否達到政策目標仍需觀察(胡
勝正，2015)。針對臺灣6個直轄市的房地產市場，楊屯山等(2022)探討囤房稅政策對於房屋市
場價量變化是否產生影響，以檢驗該政策抑制高房價的效果。實證結果顯示，囤房稅有效抑

止6都房價飆漲，其中有實施非自住住家用差別稅率的臺北市，其房價指數漲幅減緩速度較
快，抑制效果最為顯著。許義忠等(2022b)運用2002-2018年我國17縣市數據研究發現囤房稅政
策在臺北市、桃園市及宜蘭縣的房價上有不同抑制的效果。

但是2014年房屋稅修法之後，房屋稅修法是否有效抑制房價呢？許亦伶、許富永(2015)探
討房屋稅條例第5條規定授權各縣市的不同稅率、多屋族群課徵不同稅率和房地持有之間的關
係，他們認為若各縣市政府各自訂定差別稅率，沒有進行全國性整合，或各縣市稅率基礎不

同，對高房價實質影響效果仍是有限，除了房地擬訂自用住宅免稅標準要下降外，尚須進行

持有稅的改革才能奏效(註4)。鍾麗娜(2016)以臺北市房屋稅調漲為例，發現房屋稅制之問題癥
結，以調高房屋稅作為打壓房價的主要手段，美其名透過稅制改革，以落實居住正義，但過

程中卻未讓兼具房地產投資與消費之特性脫勾，導致房屋稅制改革未能達到「重罰炒作，保

障人權」之核心價值。陳柏如(2015)運用2011至2015年台灣貸款成數資料庫進行研究，發現我
國房屋稅條例非但能抑制房價，並會減少房價上漲的發生。

綜上所述，過去研究房屋稅與房價關係之文獻，結果均指出增加房屋相關稅收可確實降

低房價，提高房屋稅率可增加房屋持有成本，尤其應從提高非自住房屋持有成本著手，促使

屋主釋出閒置房屋，以達到降低房價效果。政府在2014年修正房屋稅條例第5條規定，擴大
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差距，理論上可提高房屋持有成本，進而降低房價，但如前所述

可看出我國房價在修法後仍持續上漲，似與理論不完全相符，本文研究問題即是探討究竟此

次修法政策對於抑制房價效果為何，為了彌補目前比較房屋稅修法前後的文獻缺口，因此，

針對此問題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國修法前後之房價差異，並探討本次修法政策之有效

性，可彌補該範圍文獻之不足，亦可供政府機關作為未來實施政策之參考。

(四) 政策效果分析的相關文獻
差異中之差異法(DID)是研究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的其中一種方法，可以提供特定政

策效果分析的實證基礎，DID最早見於Ashenfelter & Card (1985)，該研究分析政府職業訓練計
畫是否能夠提升計畫參與者之所得，為了避免只使用參與計畫者之樣本，產生樣本選擇性誤

差之情形，該研究利用其他未參與計畫者之所得變化，控制其他影響因素，藉此獲得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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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實效果。自從Ashenfelter & Card(1985)之後，DID廣泛使用於各種領域，像是醫療保健、
金融經濟、會計學等，國內外均有相當豐富的研究。

以交通建設對房價之影響而言，李春長等(2017)分析了臺北捷運信義線開工後，對於鄰近
住宅價格的影響，實證結果指出在捷運開工後、捷運影響範圍內及兩者交乘效果(捷運開工後
且位於捷運影響範圍內)均對房價有顯著正向影響，且距離捷運一定距離之房價高於距離過近
或過遠之房價。另外，李春長等(2020a)也以差異中之差異法結合分量迴歸模型，研究高雄市
環狀輕軌對鄰近地區住宅價格之影響。其它關於特定政策或事件對於房價的影響，徐士勛等

(2020)分析2014年高雄氣爆事件對氣爆地區房價的影響，結果指出氣爆後9個月內「災害陰影
效應」對房價的負向影響低於「更新效應」的正向影響，更新效應淨效果隨時間經過有可能

顯著提升房價。李春長等(2020b)則是探討公佈降雨淹水模擬圖對淹水區與其鄰近地區住宅價
格之影響，文中運用分量迴歸和空間分量迴歸，並結合差異中之差異法進行估計。

Conklin et al. (2020)分析了科羅拉多州的醫用大麻商店轉型為零售大麻商店對鄰近住宅價
格的影響，實證結果指出鄰近轉型零售店的住宅價格增加約8%。Yan & Ouyang(2018)分析2017
年中國實施房屋銷售限制後，對於房屋銷售量、銷售面積和房價的影響，實證結果指出房屋

銷售限制可以有效減少市場投機行為，並在短期內降低銷售量和房價，但長期影響則需要進

一步檢驗。Chang(2020)使用臺灣的房屋交易資料和Airbnb網站上的房源數量，研究Airbnb對房
屋租賃和銷售價格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Airbnb房源數量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房屋租賃價格就
會提高0.38%，但對於房屋銷售價格的影響並不顯著。

除了房價外，國內外也有很多學者研究稅制改變帶來的相關影響，黃勢璋等(2013)探討
2006年期貨交易稅調降後，對於臺灣股價指數期貨的交易量和稅收影響，實證結果發現降稅
後1年內交易量增加約11%，資料若延長為2年，降稅效果則僅剩5.6%，表示降稅刺激交易量
增加應該只有短期效果，無法藉由長期稅收增加來彌補短期內的虧損。而蔡鳳凰等(2021)則以
臺北101為例，分析臺灣於2016年實施退稅新制後，對於外籍旅客來臺消費的影響，實證結果
指出退稅新制提升退稅便利性，有助於提升外籍旅客退稅件數，但對於消費金額並無顯著影

響。伍大開等(2023)以準實驗設計分析地價稅稅負資本化，文中利用臺灣縣市合併升格所造成
之累進起點地價外生變動做為切入點，並採用差異中之差異法分析。

Ni et al.(2022)以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中國的遞延稅款扣除政策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
響，實證結果指出遞延扣除政策並沒有增加企業的捐贈傾向，反而降低了企業的捐贈強度，

在非國營企業中，遞延扣除政策顯著增加了捐贈傾向並降低了捐贈強度，但對於國營企業的

影響並不明顯。Gemmell et al.(2019)利用紐西蘭的財產稅改革(包含稅率變化、稅基調整及新增
稅種)，研究對房地產發展的影響，實證結果雖然沒有證據證明改革後對於新建築發展產生稅
收影響，但有大量證據證明對建築改建有稅收影響。

Di Porto et al.(2021)研究2008年義大利的財產稅改革對於家庭成員間的財產重分配影響，
實證發現財產稅改革增加了高財富者生前捐贈財產的機率，這也加深了高低財富者間的不平

等。Lyssiotou & Savva(2021)研究對重要的食品(如鮮奶、咖啡、優酪乳、乳酪)實施5%的增值
稅對於商品價格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在稅制改革後的第1個月內，稅收完全轉移到消費者身
上，不過看似相關的商品之間也存在差異，因為部分商品有過度轉嫁效果。

綜合上述文獻可看出，DID主要用來研究某項特定事件或政策發生後，對於觀察目標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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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藉此驗證該事件或政策效果，因此，若要驗證2014年修正房屋稅條例規定之租稅政策，
是否真能達到政府預期之打房目的，亦即抑制房價之政策效果，使用DID將是合適的方法。

三、 研究方法與資料說明

(一) 模型設定
為了瞭解房屋稅條例修法影響房價之政策效果，本文採用DID作為實證研究方法，此方

法常用來衡量某個特定事件或政策發生後，對於觀察目標的影響，也就是探討事件發生前後

的因果關係所造成的結果差異。在衡量差異時，會將研究對象分為2個群組，分別為受政策影
響或影響程度大的實驗組(treatment group)，以及未受政策影響或影響程度小的控制組(control 
group)，再依據政策發生前後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分為4個群組，即政策發生前之實驗組、控制
組與政策發生後之實驗組、控制組，詳如表四，藉由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政策發生前後的

差異，得出該政策真正的影響效果。

2014年修正房屋稅條例後，將住家用房屋稅率區分為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以
及其他供住家用(非自住)等2類，由於房屋稅條例為中央統一制定，全國各縣市一致適用，因
此本次修法後全國均受影響。

修法後有部分縣市實施囤房稅，楊屯山等(2022)實證結果證實囤房稅有顯著遏止6都房
價飆漲的效果，其中真正有實施差別稅率的臺北市，抑止房價上漲效果更為顯著。許義忠等

(2022b)發現採提高單一稅率的桃園市及訂定高強度囤房稅的臺北市均有顯著抑制房價效果，
而同樣有制定囤房稅但力道較弱的宜蘭縣，抑制效果並不顯著。李明軒等(2022)亦證實提高不
動產有效稅率有顯著抑制房地產市場價格及交易量的效果，而且此抑制效果在高價位或交易

熱絡的地區更為明顯。

另外參據當時修法理由，是為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的差距，提高房屋持有成

本，抑制房產炒作，若要解決臺灣長久以來的居住正義問題，尤應先針對高房價負擔地區進

行改革，逐步影響與擴及全國，使各地區房價漸漸恢復至人民可負擔水準，如前所述，我國

直轄市不論是房價所得比或是貸款負擔率之房價負擔能力指標，均遠高於非直轄市及全國平

均。

根據上述文獻實證結果，修法後對於高房價或囤房稅率較高(力道較強)縣市的抑制房價效
果較為顯著，因此本文預期高房價的直轄市受修法影響的程度較大，對於直轄市的打房力道

是否較為有效，值得探討，是故本文乃將受影響程度較大的直轄市設定為實驗組，而受影響

程度較小的其餘縣市則設定為控制組(註5)，基本的DID模型設定如下：

Pit=β1+β2TREATi+β3POSTt+δDIDit+eit ..................................................................................... (1)

表四　差異中之差異法群組分類

政策前 政策後

實驗組 政策發生前之實驗組 政策發生後之實驗組

控制組 政策發生前之控制組 政策發生前之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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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t：代表縣市i在時間t的中位數房價。
TREATi：組別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縣市i位於實驗組為1，反之為0，係數β2表示

同一時點下實驗組與控制組既有的組間差異。

POSTt：修法虛擬變數，修法後之時間t為1，反之為0，係數β3表示同一組別在不同時

點之間的組內差異，亦即會隨著時間產生變化的差異。

DIDit：代表TREATi×POSTt之交乘項，即縣市i位於直轄市或非直轄市與房屋稅條例
修法前後時間t，兩者相乘之互動變數，唯有當縣市i為直轄市且時間t在修法
後時，DIDit才會為1，其餘情形都為0，δ為差異中之差異係數，也就是想要
探討的真正政策效果。

i = 1 , 2 , … , 20，代表不同縣市。
t = 2010Q1 , 2010Q2 , … , 2020Q4，代表不同年度不同季，其中Qi代表第i季。

eit： 代表縣市i在時間t的誤差項。

政策效果為交乘項對於房價的影響，以δ̂表示，代表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空間差異以及房屋
稅條例修法的時間差異，兩者間的差異係數，不論是以空間差異扣除時間差異，或是以時間

差異扣除空間差異，結果均相等，如式2與式3，其係數關係整理如表五：

 .............................................................................................................................................. (2)

 .............................................................................................................................................. (3)

其中  ：代表實驗組在修法後的房價。
  ：代表實驗組在修法前的房價。
  ：代表控制組在修法後的房價。

  ：代表控制組在修法前的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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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DID係數關係表
修法前 修法後 修法前後差異

實驗組 β1+β2 β1+β2+β3+δ β3+δ
控制組 β1 β1+β3 β3

組別差異 β2 β2+δ δ
註：本文自行整理。

由於影響房價的因素眾多，李春長等(2020a、2020b)文中提及在使用DID時，可以加入其
他影響房價之控制變數，以提高估計效率，因此將式1加入其他影響因素後，可讓整個迴歸式
更有解釋力，修正後模型如下：

 ............................................. (4)

：代表房屋稅條例修法以外，其他各項可能影響房價的控制變數。

：各項控制變數的係數。

(二) 資料說明
1. 樣本選取

本文驗證2014年房屋稅條例修正後對房價的影響，研究期間為2010年第1季至2020年第4
季，共計44季，由於該條例是於2014年5月三讀修正通過，並於同年6月經總統公布施行，因
此，本文以7月起即2014年第3季為修法事件劃分時點，2014年第2季以前為修法前，計18季；
2014年第3季以後為修法後，計26季(註6)。研究期間適逢2010年行政區域改制，臺中縣(市)、
臺南縣(市)及高雄縣(市)在該年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而本文使用變數中，僅「貸款成數」
在2010年屬改制前資料，因此本文採用簡單平均法將其合併為改制後之直轄市資料，其餘變
數資料來源均已提供改制後資料，無須另行處理；2014年桃園縣升格直轄市，並改名為桃園
市。由於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未提供金門縣及連江縣之住宅價格資料，扣除該2縣市後，以
其餘20個縣市為研究範圍，並以房價較高之6個直轄市為實驗組，其餘14個縣市為控制組，共
計880個樣本資料，詳如表六。

表六　樣本縣市分類

實驗組 控制組

臺北市 宜蘭縣 屏東縣

新北市 新竹縣 台東縣

桃園市 苗栗縣 花蓮縣

臺中市 彰化縣 澎湖縣

臺南市 南投縣 基隆市

高雄市 雲林縣 新竹市

嘉義縣 嘉義市

樣本數 6 14
註：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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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數來源與說明
本文以DID驗證政府修法提高房屋稅差別稅率對於房價的影響，除以房價作為被解釋變

數外，主要政策解釋變數為DID變數，同時亦由前述文獻整理出其他影響房價因素做為控制變
數，各項變數定義如表七，詳細說明以及預期影響分述如下：

(1) 被解釋變數—房價(Price，以下簡稱P)
過往文獻探討房價的文獻有以住宅總價或住宅單價衡量者，也有以房價所得比或房地產

指數衡量者。以住宅總價衡量時較能呈現不動產的總體價值，對於價格的反應亦較為完整(如
李春長等，2017)；以住宅單價衡量時，可以避免因為面積大小不同而產生稀釋效果之誤差(如
蔡怡純、陳明吉，2013)；以房價所得比衡量時可以呈現房價負擔關係或是購屋痛苦指數(如胡
勝正，2015)；以房地產指數衡量時可以呈現特定物件之價格特徵(如陳柏如，2018)。

由於國泰房價指數及信義房價指數是分別針對「預售及新成屋」及「中古屋」所編製，

屬於特定物件之價格指標；房價所得比則是房價負擔能力之主要參考指標。因此，為了研究

表七　變數定義

變數名稱 代號 定義 預期符號

被解釋變數

房價 P 「房價所得比」×「中位數家戶可支配

所得」，還原之中位數房價

差異中之差異法變數

組別虛擬變數 TREAT 虛擬變數，實驗組(直轄市)為1，控制組
(其餘縣市)為0

+

修法虛擬變數 POST 虛擬變數，2014年第3季以後為1，2014
年第2季以前為0

-

組別與修法虛擬變數之交乘

項

DID 組別變數與修法變數之交乘項，實驗組

且位於修法後為1，否則為0
+/-

控制變數

家戶可支配所得 INCOME 家庭全部所得扣除非消費性支出後，實

際可自行運用之中位數所得

+

貸款負擔率 DTI 中位數房價貸款月攤還額÷中位數家戶

月可支配所得

+

貸款成數 LTV 本季新增購置住宅貸款之貸款成數平均

數，貸款成數之計算是貸放金額占銀行

鑑估市值之比例

+

社會增加率 NMR 社會增加人口數對年中人口數的比例。 +
住宅自有率 OWN 現住房屋所有權屬「戶內經常居住成員

所擁有」者占總戶數之比率

-

房屋稅收比率 TAX 房屋稅實徵淨額占財產稅(房屋稅、地價
稅、契稅、土地增值稅)實徵淨額比率

+

註：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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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政策對於整體住宅市場價格的影響，本文參考李春長等(2017)與彭建文等(2007)的作法，
採用住宅總價較能呈現不動產的整體價值，另外為了避免極端值影響實證結果，進一步以中

位數房價(以下簡稱房價)作為被解釋變數。此項變數之資料可先於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取得
房價所得比，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製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取得中位數家戶可支配所得，

最後將房價所得比與家戶可支配所得相乘，便可得出中位數房價。

(2)差異中之差異法變數
使用差異中之差異法進行實證研究時，有三個虛擬變數需要特別注意，分別是：組別虛

擬變數(TREAT)、修法虛擬變數(POST)以及虛擬變數交乘項(DID)。過往探討臺灣房價的文獻
多以臺北市為研究對象，如曾建穎等(2005)以臺北地區進行實證研究、張金鶚等(2001)探討臺
北市合理房價、張金鶚等(2009)研究臺北市房價泡沫化現象、彭建文等(2007)更僅以臺北市大
同區及內湖區之實際交易案例推估有效稅率對房價之影響。雖然陳柏如(2018)將研究範圍擴大
到臺灣6大都會區，林佑儒(2021)則進一步以臺灣7大都市地區為研究主軸，但本文則首次以全
國20個縣市為研究對象，並將6個直轄市設定為實驗組，其餘14個縣市為控制組。由於直轄市
屬於較都市化地區，平均房價較高，因此本文預期組別虛擬變數(TREAT)與房價為正向影響。

由於楊屯山等(2022)曾探討囤房稅政策對於臺灣6個直轄市的房地產市場價量變化是否產
生影響，該文研究結果發現囤房稅政策有效抑制房價上漲。因此本文也預期房屋稅條例修法

後，房價應會受到稅率上升影響而下降，亦即修法虛擬變數(POST)與房價為負向影響。
最後，組別虛擬變數與修法虛擬變數之交乘項(DID)，唯有當縣市為實驗組，且時間位於

修法後時，相乘結果才會為1，其餘情形均為0。由於直轄市平均房價較非直轄市高，而修法
目的則是抑制房價上漲，兩者對於房價影響互有消長，因此本文預期實際效果正向與負向影

響皆有可能。

(3)控制變數
A. 家戶可支配所得(INCOME)
 係指家戶所得總額扣除非消費性支出(如稅賦支出、利息支出、保費支出等)後，實際
可自行運用之所得。彭建文(2004)從住宅市場供需結構角度探討出租住宅市場與自有
住宅市場的互動關係，結果發現家戶所得對於房價有顯著正向影響。

 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製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該報告提供可支配所得之平均

數及中位數，本文採用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並預期可支配所得愈高，愈有能力購買高

價房屋，連帶影響房價上漲，因此可支配所得與房價為正向影響。

B. 貸款負擔率(Debt-To-Income ratio, DTI)
 陳柏如(2018)研究臺灣政府使用特定目標信用政策工具對於房價的影響，結果發現貸
款負擔率與房價有顯著正向相關性，調降貸款負擔率可有效影響實質房價。

 資料來源為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2012年第2季以前採用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擔保品鑑估總價，2012年第3季起採用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申報登錄資訊、財政部
財政資訊中心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庫、中央銀行公布五大行庫新承做購屋貸款利

率，以貸款成數70%、本利均等攤還20年計算中位數房價貸款月攤還額，再以中位數
房價貸款月攤還額除以中位數家戶月可支配所得計算得出，代表中位數住宅價格之每

月應償還本利和占中位數家戶月可支配所得的比例狀況，數值越大則房價負擔能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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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本文預期貸款負擔率愈高，即房貸支出愈高，隱含房價較高，因此貸款負擔率與

房價為正向影響。

C. 貸款成數(Loan-To-Value ratio, LTV)
 購置住宅時，銀行核予貸款金額占鑑估市值之比例。陳柏如(2015)研究貸款成數與臺
灣及臺北市實質房價的相關性，實證發現貸款成數對臺北市房價的長期趨勢有顯著正

向影響。

 資料來源為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公布之每季新增購置住宅貸款平均貸款成數。本文

預期貸款成數愈高，代表房屋總價較高，無法承擔較多自備款，因此貸款成數與房價

為正向影響。

D. 社會增加率(Net Migration Rate, NMR)
 薛立敏等(2003)探討住宅市場發展與區域人口遷移的相互關係，結果發現人口遷入會
提升住宅市場需求，進而對房價造成正向影響。

 社會增加率亦稱為淨遷徙率，指一年中社會增加數對年中人口數的比例，以千分比表

示，計算方式為(遷入人數 – 遷出人數)÷ 年中人數 × 1,000。資料來源為內政部戶政
司統計數據，本文預期社會增加率愈高，代表人口多往該地遷徙，因而房價上漲，因

此社會增加率與房價為正向影響。

E. 住宅自有率(OWN)
 彭建文、王佳于(2005)研究不同縣市住宅自有率差異原因分析，結果發現房價所得比
與住宅自有率有顯著負向影響。

 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製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計算方式為現住房屋所有權屬

「戶內經常居住成員所擁有」者占總戶數之比率。本文預期住宅自有率愈高，代表該

地房價負擔能力較高，因此住宅自有率與房價為負向影響。

F. 房屋稅收比率(TAX)
 不動產持有期間須定期繳納房屋稅及地價稅，移轉時則須繳納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由

於各縣市房屋稅收金額差異甚大，因此以房屋稅實徵淨額占該縣市不動產稅(房屋稅、
地價稅、契稅及土地增值稅)實徵淨額比率，檢視房屋稅條例修法所帶來之稅收效果。
資料來源為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本文預期房屋稅收比率愈高，代表房屋稅收情形

良好，而高價位住宅通常伴隨高稅收，因此房屋稅收比率與房價為正向影響。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 敘述性統計
本節為全部樣本及變數的敘述性統計資料，研究期間為2010年第1季至2020年第4季，樣

本包含6個直轄市及14個非直轄市，共計20個縣市，總樣本數為880筆。表八為全部樣本的敘
述性統計，房價平均數為601萬元，家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數為77.49萬元，貸款負擔率平均數
為30.97%，貸款成數平均數為60.77%，社會增加率平均數為-0.40‰，住宅自有率平均數為
85.74%，房屋稅收比率平均數為29.85%。

表九為實驗組及控制組於修法前、後相關變數統計資料，由表可知在房屋稅條例修法

後，實驗組房價增加199.21萬元，成長幅度為26.47%；控制組房價則增加97.54萬元，成長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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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全部樣本敘述性統計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單位

被解釋變數

房價 601.00 315.22 242.53 2,003.21 萬元

解釋變數

家戶可支配所得  77.4935  16.5393  45.6082  126.9460 萬元

貸款負擔率  30.9722   9.4894  17.4300   68.6300 百分比

貸款成數  60.7739   3.4437  35.0000   71.0000 百分比

社會增加率  -0.4005   5.0816  -16.9377   17.6115 千分比

住宅自有率  85.7383   3.4169  77.4600   93.9900 百分比

房屋稅收比率  29.8545   5.1023  18.6400   43.2400 百分比

樣本數：880
註：本文自行整理。

表九　實驗組與控制組敘述性統計

變數 實驗組 控制組

(代號；單位) 修法前 修法後 修法前 修法後

房價

(P；萬元)
752.6820

(411.7676)
951.8923

(413.7639)
427.9132

(132.1642)
525.4538

(138.4603)
家戶可支配所得

(INCOME；萬元)
 82.5318

 (14.9889)
 93.1889

 (13.6389)
 69.8258

 (15.5555)
 74.5805

 (13.6631)
貸款負擔率

(DTI；%)
 36.3682

 (12.8481)
 40.7951

 (12.0504)
 25.5169
  (4.1965)

 28.9381
  (4.5025)

貸款成數

(LTV；%)
 61.6019
  (2.7546)

 60.1346
  (2.6054)

 60.8175
  (4.1971)

 60.7720
  (3.3196)

社會增加率

(NMR；‰)
  2.0868

  (2.4547)
  1.1918

  (6.3776)
 -1.7193
  (5.3642)

 -0.9080
  (4.3694)

住宅自有率

(OWN；%)
 84.0711
  (2.1900)

 83.9549
  (2.4397)

 86.9049
  (3.8272)

 86.1896
  (3.2932)

房屋稅收比率

(TAX；%)
 27.9361
  (4.9514)

 27.5630
  (3.5613)

 31.2932
  (5.9601)

 30.4098
  (4.5538)

樣本數 108 156 252 364
註： 1.表格內為平均值，括弧內為標準差。
 2.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4位。
 3. 2014年第2季以前為修法前，2014年第3季以後為修法後。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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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僅22.79%，表示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的房價上漲程度有差異。另外，由表十亦可得知，實驗
組之房價平均數不僅高於控制組房價，而且透過獨立樣本t檢定後亦可發現實驗組之房價與控
制組之房價具有顯著性差異。

表十　差異性檢定

變數名稱 組別 觀察值 平均數 t統計量 p值
房價(萬元) 實驗組 264 870.397

20.018*** 0.000
控制組 616 485.551

註：***表示達1% 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計算。

控制變數部分，實驗組的家戶可支配所得在修法後增加了10.66萬元，成長幅度為
12.91%；控制組增加了4.75萬元，成長幅度為6.81%，可推論是直轄市薪資水準較高，成長幅
度亦較高。貸款負擔率部分，實驗組在修法後增加了4.43%，控制組則增加3.42%，平均貸款
負擔率都有所增加。貸款成數部分，實驗組跟控制組在修法後分別減少了1.47%及0.05%。社
會增加率部分，實驗組在修法後減少0.90‰，控制組則增加0.81‰，由於實驗組房價相對於控
制組大幅增加，推測人口會往房價低的地方移動。住宅自有率跟房屋稅收比率部分，實驗組

跟控制組在修法後均微幅減少。

由於實驗組與控制組房價差異甚大，為了減少模型的非線性關係，本文參考鍾惠民等

(2011)，將房價取自然對數，再進行迴歸分析。圖八為實驗組與控制組歷年平均房價趨勢，
折線圖為兩組房價對數(主座標軸)，直條圖為房價對數差距(副座標軸)，垂直虛線為房屋稅條
例修法時點，將研究期間區分為修法前、後，由圖顯示修法前的兩組房價趨勢有一定相似程

度，但在修法後，實驗組房價上漲程度減緩，兩組間的差距有逐漸減少現象，表示實驗組房

價可能受到修法政策影響，因而改變原有趨勢。

(二) 實證結果
本文依據有無納入控制變數，分別建構2個模型，再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進行迴歸分析。Model 1為未加入控制變數之基本DID模型，即式1；Model 2為延
伸模型，即加入影響房價控制變數之式4。
1. 基本模型分析

首先，表十一為Model 1的迴歸結果，組別變數及修法變數均達1%顯著水準，組別變數與
房價呈現正向相關，與預期結果相符；修法變數與房價呈現正向相關，與預期結果不符；交

乘項與房價雖然也是正向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推估可能是因為影響房價因素眾多，在沒

有考慮其他控制因素下，僅以是否為直轄市及修法時間前後來驗證政策之有效性，結果將不

盡理想。

為了計算DID的估計價格，將Model 1實證結果帶回式1，結果如下：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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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其數值帶回表五DID係數關係表，結果如表十二，若將其繪製成圖九，可以藉此觀察
房價的變化。從表十二及圖九可以看出在修法前，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的房價差異為0.2124，修
法後的房價差異則擴大到0.2366，扣除兩組之間原有差異後，實際受修法政策影響的房價差異
為0.0242，也就是DID所欲探究的政策效果。

Model 1的估計結果與原先預期不同，根據圖九顯示在房屋稅條例修法後，直轄市的房價
上漲幅度大於非直轄市，兩組之間的差距有擴大趨勢，顯示政府原想藉由擴大自用住宅與非

自用住宅的稅率差距來提高房屋持有成本，進而抑制房價上漲，但似乎卻造成反效果。

2. 延伸模型分析
由於Model 1的實證結果未達顯著水準，調整後R2也只有40.27%，整體解釋能力不高，因

此，為了提高解釋能力，本文參考Fan(2018)、李春長等(2020a、2020b)加入各種影響房價變數
做為控制變數，重新以Model 2進行實證研究，變數包含家戶可支配所得(彭建文，2004)、貸
款負擔率(陳柏如，2018)、貸款成數(陳柏如，2015)、社會增加率(薛立敏等，2003)、住宅自
有率(彭建文、王佳于，2005)及房屋稅收比率。

為了避免變數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本文先以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檢驗有無共線性問題，根據Neter et al.(1996)建議，VIF應小於10，以避免變數間存在嚴重
共線性。VIF檢驗結果如表十三，各變數的VIF值均小於10，表示並無存在嚴重共線性問題。

表十四為Model 2的迴歸結果，組別變數與修法變數均與房價呈現正向顯著，與Model 1結

圖八　實驗組與控制組平均房價趨勢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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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Model 1迴歸結果
變數(代號) 係數 t值 p值

截距項 2.6127***
(0.0088)

296.07 0.000

組別虛擬變數(TREAT) 0.2124***
(0.0161)

13.18 0.000

修法虛擬變數(POST) 0.0938***
(0.0115)

 8.17 0.000

虛擬變數交乘項(DID) 0.0242
(0.0210)

 1.15 0.249

樣本數 880
Adj R2 0.4027
註： 1.係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4位，括弧內為標準差。
 2.***表示達1%顯著水準，**表示達5%顯著水準，*表示達10%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計算。

表十二　DID估計係數表(Model 1)
修法前 修法後 修法前後差異

實驗組 2.8251 2.9431 0.1180
控制組 2.6127 2.7065 0.0938
組別差異 0.2124 0.2366 0.0242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圖九　DID估計房價結果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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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Model 2迴歸結果
變數(代號) 係數 t值 p值

截距項 1.8510***
(0.0274)

67.57 0.000

組別虛擬變數(TREAT) 0.0165***
(0.0031)

5.40 0.000

修法虛擬變數(POST) 0.0291***
(0.0020)

14.92 0.000

虛擬變數交乘項(DID) -0.0131***
(0.0035)

  -3.71 0.000

家戶可支配所得(INCOME) 0.0052***
(0.0001)

 77.79 0.000

貸款負擔率(DTI) 0.0114***
(0.0001)

88.73 0.000

貸款成數(LTV) 0.0008***
(0.0002)

 3.14 0.002

社會增加率(NMR) 0.0023***
(0.0002)

12.88 0.000

住宅自有率(OWN) 0.0007***
(0.0003)

2.93 0.003

房屋稅收比率(TAX) 0.0001
(0.0002)

  0.46 0.648

樣本數 880
Adj R2 0.9836
註： 1.係數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4位，括弧內為標準差。
 2.***表示達1%顯著水準，**表示達5%顯著水準，*表示達10%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計算。

表十三　變異數膨脹因子結果

變數(代號) 數值

組別虛擬變數(TREAT) 3.20
修法虛擬變數(POST) 1.50
虛擬變數交乘項(DID) 2.96
家戶可支配所得(INCOME) 1.96
貸款負擔率(DTI) 2.40
貸款成數(LTV) 1.20
社會增加率(NMR) 1.39
住宅自有率(OWN) 1.23
房屋稅收比率(TAX) 1.91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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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同，但係數值均下降，表示若未考慮其他因素，Model 1的估計結果將會高估；交乘項則
為負向顯著，表示直轄市房屋在房屋稅條例修法後，房價上漲程度將會減緩，符合過去文獻

研究結果及政策目的，提高房屋持有成本確實能抑制房價上漲。

其他控制變數均與房價為正向相關，僅住宅自有率不符合本文預期結果，由於臺灣有

「高住宅自有率、高空屋率及高房價」等三高問題，理論上三者不應同時存在，但是住宅

除了提供居住以外，同時也是房地產市場的商品，而房地產市場素來有經濟火車頭之稱，因

此，在現有住宅持有成本過低及資金大量流入的情況下，房價不斷被炒作提高，故本文實證

結果正好也驗證了臺灣人習慣將住宅作為投資與儲蓄工具，進而造成三高問題同時存在之矛

盾現象。

過去文獻指出增加房屋持有成本應與房價走向呈現負向關係，本文實證結果雖與理論相

符，但從各種房價指數可看出，我國在2014年修法提高房屋稅差別稅率後，整體房價仍持續
上漲，無法達到原先預期的抑制房價效果，租稅政策縱然有效，但考慮到現實中仍有許多影

響房價因素及整體環境變化，綜合影響後仍是呈現上漲趨勢。

(三) 平行假設驗證結果
DID的估計結果是否有效，取決於一個重要前提，須滿足「平行趨勢假設(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即實驗組在政策發生前、沒有受政策影響下，目標變數的趨勢應該要與控制組
相同，即兩組趨勢相互平行，如此才能排除其他因素，單純驗證實驗組在受到政策影響後產

生的變化，得出政策淨效果。徐士勛等(2020)在探討高雄氣爆後的房價時，也透過平行假設之
驗證確認氣爆發生前，氣爆區內外的房屋交易是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根據蔡鳳凰等(2021)之研究，檢驗是否符合平行趨勢假設的方法有3種，第1種為以圖形確
認兩組目標變數平均值，在政策發生前的趨勢是否平行，此即本文圖八，由圖可看出兩組房

價趨勢在政策發生前似有相同走向，但是否真為平行，則較為主觀認定。

第2種方法為安慰劑檢定(placebo test)，在政策發生前任意挑選一時點當作偽政策發生時
點，再以政策發生前的樣本重新估計DID效果，如果交乘項結果不顯著，代表偽政策沒有產生
效果，兩組趨勢在真實政策發生前相同；若交乘項結果顯著，則表示實驗組的趨勢在真實政

策發生前就與控制組產生差異，不符合平行趨勢假設。

本文研究期間在政策發生前共有18季，因此以其中間值第9季(2012年第2季)為偽政策實
施時點，重新驗證政策效果，結果如表十五，可發現無論是Model 1或Model 2，交乘項均不顯
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趨勢在真實政策發生前並沒有差異，符合平行趨勢假設。

第3種檢定方法為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估計政策前後多個時點的動態效果，為了避免
產生完全共線性(perfect collinearity)，本文以政策實施前1季(2014年第2季)作為比較基準，如果
政策前的時點效果不顯著，代表在政策發生前控制了適當的變數下，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房價

趨勢沒有顯著差異。

事件研究法的模型如下：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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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表示縣市的固定效果，每個縣市設置一個虛擬變數，當樣本位於該縣市時為1，反之
為0，用來控制不同縣市之間既有的差異。

Bi：表示時間的固定效果，每個時點設置一個虛擬變數，當樣本位於該時點時為1，反之
為0，用來控制不同時點的總體趨勢。

s = -18 , -17 , … , 25。表示政策實施時點(2014年第3季)前後季別，s = -1代表實施前1季
(2014年第2季)、s = 1代表實施後1季(2014年第4季)，以此類推。

Ys：表示s季別的虛擬變數。
θi：表示交乘項的係數，推估各時點交乘項係數的95%信賴區間範圍，即本模型要驗證的

時點效果。

表十五　安慰劑檢定結果

變數(代號)
Model 1 Model2

係數 p值 係數 p值
截距項 2.5824***

(0.0132)
0.000 1.9018***

(0.0392)
0.000

組別虛擬變數(TREAT) 0.2014***
(0.0242)

0.000 0.0150***
(0.0043)

0.001

修法虛擬變數(POST) 0.0605***
(0.0187)

0.001 0.0026
(0.0029)

0.384

虛擬變數交乘項(DID) 0.0218
(0.0342)

0.524 0.0018
(0.0054)

0.742

家戶可支配所得(INCOME) 0.0053***
(0.0001)

0.000

貸款負擔率(DTI) 0.0108***
(0.0002)

0.000

貸款成數(LTV) 0.0005
(0.0003)

0.120

社會增加率(NMR) 0.0029***
(0.0003)

0.000

住宅自有率(OWN) 0.0006
(0.0004)

0.125

房屋稅收比率(TAX) -0.0005
(0.0003)

0.124

樣本數 360 360
Adj R2 0.3215 0.9847
註： 1.係數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4位，括弧內為標準差。
 2.***表示達1%顯著水準，**表示達5%顯著水準，*表示達10%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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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為各時點估計係數的信賴區間範圍，可發現在政策實施前，交乘項係數均不顯著，

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趨勢沒有差異，符合平行趨勢假設；在政策實施後，交乘項係數變為

顯著，表示實驗組受政策影響改變原有趨勢，但隨著時間經過，係數又逐漸轉為不顯著，推

論租稅政策恐僅有短期效果，長期而言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而無法持續發揮效果。

為了驗證上述推論的短期效果，本文將研究期間縮短至政策實施後3年內，即2010年第1
季至2017年第2季，同樣以2014年第3季為修法政策劃分時點，2014年第2季以前為修法前，計
18季；2014年第3季以後為修法後，計12季，再以Model 2重新驗證，並與表十四的主要結果進
行比較，整理後如表十六，可發現在政策實施後3年內，交乘項與房價呈現負向顯著，且係數
值較大，顯示直轄市在短期內受到修法政策影響，房價修正幅度較大，但隨著時間拉長，政

策效果逐漸降低。

五、結論與建議

高房價一直是臺灣數十年來嚴重的社會問題，近年來上升的幅度更是驚人，跟國際城市

相比，臺灣房價甚至可名列全球前10名，但國民所得卻未如同房價般大幅成長，很多人工作
數十年仍買不起房子，空屋越來越多，但房價卻依然持續飆高，造成臺灣同時存在高房價、

高空屋率及高房屋自有率的矛盾現象。

我國不動產持有稅偏低一直為人詬病，千萬豪宅的持有稅甚至比不上一輛中古車稅額，

持有成本過低的情況下，造就了投資客將房屋作為投資與儲蓄的炒作商品，無怪乎臺灣房價

節節高升，因此，政府在2014年修正房屋稅條例規定，提高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擴大自
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差距，希望能藉由增加房屋持有成本，抑制房產炒作，降低房價上

漲幅度。

圖十　事件研究法檢定結果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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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長短期政策效果比較表

變數(代號)
長期 短期

係數 p值 係數 p值
截距項 1.8510***

(0.0274)
0.000 1.8390***

(0.0328)
0.000

組別虛擬變數(TREAT) 0.0165***
(0.0031)

0.000 0.0176***
(0.0032)

0.001

修法虛擬變數(POST) 0.0291***
(0.0020)

0.000 0.0230***
(0.0024)

0.000

虛擬變數交乘項(DID) -0.0131***
(0.0035)

0.000 -0.0133***
(0.0043)

0.002

家戶可支配所得(INCOME) 0.0052***
(0.0001)

0.000 0.0053***
(0.0001)

0.000

貸款負擔率(DTI) 0.0114***
(0.0001)

0.000 0.0110***
(0.0002)

0.000

貸款成數(LTV) 0.0008***
(0.0002)

0.002 0.0007**
(0.0003)

0.015

社會增加率(NMR) 0.0023***
(0.0002)

0.000 0.0024***
(0.0002)

0.000

住宅自有率(OWN) 0.0007***
(0.0003)

0.003 0.0010***
(0.0003)

0.001

房屋稅收比率(TAX) 0.0001
(0.0002)

0.648 -0.0002
(0.0002)

0.498

樣本數 880 600
Adj R2 0.9836 0.9839
註： 1.長期指研究期間為2010年第1季至2020年第4季；短期則為2010年第1季至2017年第2季。
 2.係數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4位，括弧內為標準差。
 3.***表示達1%顯著水準，**表示達5%顯著水準，*表示達10%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計算。

本文以DID驗證上述修法政策實施後對於高房價城市是否產生影響，將全國各縣市分為實
驗組(直轄市)及控制組(非直轄市)，藉由比較兩組房價在政策實施前後的實際差異來驗證該政
策效果，研究結果發現組別變數與房價呈現正向顯著，顯示直轄市房價比非直轄市房價高，

符合實際結果；修法變數與房價亦為正向顯著，表示修法後房價持續上漲，可能是受到各種

因素綜合影響所致，雖與理論不符，但亦符合實際結果；組別變數與修法變數之交乘項是主

要研究重點，其與房價呈現負向顯著，顯示直轄市房價上漲幅度在修法後確實減少，租稅政

策已發揮抑制作用，亦即提高非自住住家用稅率對於直轄市確實有抑制房價效果，而本文亦

發現該政策效果將隨著時間經過逐漸降低，短期抑制效果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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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已有研究證實提高房屋稅率或房屋相關稅收可抑制房價上漲(彭建文等，2007；
Kuttner & Shim, 2016)，但鮮有研究針對我國2014年房屋稅條例修法政策對於房價的實際影響
進行實證研究，雖然該項修法政策是全國一致適用，但對於高房價城市的政策效果是否更為

有效，猶未可知，本文是首篇以高房價城市(直轄市)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該修法政策效果的
研究。為了避免操作DID時，因為控制組選擇不當，造成估計結果偏誤，本文另以3種方式驗
證，結果均符合平行趨勢假設，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選擇合宜。

本文研究結果雖然證實政府提高房屋稅率，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差別稅率政策確

實有效，但租稅政策力道似有不足，考量現實中仍有許多造成房價上漲因素，綜合影響下，

我國房價仍持續飆高，在房屋稅額占交易總價比例極低的情形下，一味提高持有成本恐無法

促使屋主釋出閒置空屋及降低房價，雖然人民一再要求政府應積極推動囤房稅，但其對於抑

制房價效力如何，實有討論空間，政府若要有效打擊房價及落實居住正義，建議慎重考慮租

稅改革(註7)以外之其他政策，並應同時進行，例如升息、限制貸款成數與上限、禁止短期買
賣、維持營造成本平穩等，或許更能發揮抑制房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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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 房價綜合趨勢分數是內政部營建署針對臺灣6大都會區購屋者對於房價的看法進行調
查，以購屋者的中間傾向為指數基準點(100)，對於房價看漲或看跌給予不同等級權重
所計算得出，100分代表看漲與看跌者比例相同，分數高於100，代表看漲者比例多於
看跌者；分數低於100，代表看跌者比例多於看漲者。

 註2： 內政部營建署以全國各縣市實價登錄不動產交易價格資料，計算出住宅價格指數，並
以105年全年為基期(指數=100)。

 註3： 表三僅列出本文研究期間內(2010年至2020年)，有實施囤房稅政策之縣市及其當時稅
率，其中新竹縣曾分別於2016年及2017年修正囤房稅率，此處僅列出自2017年7月1日
起施行稅率。

 註4： 許義忠等(2022a)研究臺灣地區影響不動產持有稅收的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公告地價調
整比率對於低分量及高分量的地價稅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房屋稅則沒有顯著影響。

房屋標準單價調整及公告土地現值調整比率等2項政策對於房屋稅及地價稅的影響都不
顯著。

 註5： 雖然部分直轄市及非直轄市有實施囤房稅，政策內容亦不盡相同，但本文並非探討囤
房稅政策，而是針對住家用房屋區分為自住與非自住，兩者稅率產生差異之政策進行

實證，故僅就受政策影響程度之差異分類樣本。

 註6： 房屋稅為持有稅，過去文獻已指出我國房地產持有成本過低，根據財政部110年財政統
計年報資料，平均每戶非自住住家現值約為66萬元，以稅率1.2%計算稅額為7,920元，
若以1.5%及3.6%計算則分別為9,900元及23,760元，修法後稅額平均僅增加數千元至數
萬元，占房屋交易總價比例極低，依一般社會通念及作者在稅務實務經驗而言，鮮少

有人會為了每年僅新增數千元不等之房屋稅，而有提前或延後移轉房屋，以規避稅負

之情形，因此，本文暫不考慮修法之提前或延後反應效果。

 註7： 自2014年修正房屋稅條例後，臺灣高房價情形仍未改善，因此財政部於2023年通過房
屋稅差別稅率2.0方案(俗稱囤房稅2.0)，著手進行多項改革，包含非自住住家房屋改採
全國歸戶及調高法定稅率、各地方政府必須訂定差別稅率、全國單一自住房屋調降稅

率、出租申報所得減稅、繼承非自願共有減稅、鼓勵建商釋出餘屋等，該次修法已於

同年12月19日三讀通過，自2024年7月1日正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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